
國立東華大學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僱用契約書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僱用_________君(以下簡

稱乙方)為甲方擔任_______________(單位及職稱)，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契約期間及試用： 

甲方自民國 ____年 ___月 ___日起至 ____年 ___月 ___日止僱用乙方為

______________(職稱)，試用期間為 2 個月 ，試用期滿經甲方考核合格者，始

為正式僱用，試用期間經甲方考核不合格者，甲方得終止本勞動契約，並依勞

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辦理，乙方不得異議。 

乙方無意存續本契約，自行辭職且經甲方同意者，得終止本勞動契約。 

 

二、工作單位： 

三、工作項目： 

 

 

 

 

 

 

四、僱用經費來源：校務基金 

五、僱用報酬：在僱用期間內甲方按月致送報酬新臺幣_____________元整，並享有

勞保、全民健康保險等福利。惟報酬所得應依本國稅法規定課徵所得稅。 

六、乙方應負之責任： 

(一) 乙方如與本校首長或與用人單位主管有三親等關係，應本誠實信用原則主

動告知甲方。僱用後如經甲方獲知且經查證屬實者，乙方應即無條件離職。 

(二) 乙方在僱用期間應按日到勤，不得遲到、早退或曠職，工作時間依本校實施

彈性上班差勤管理要點辦理；如有事故必須請假時，應依「勞動基準法」辦

理。 

(三) 乙方應遵守甲方規定，積極任事，不得有怠惰或其他不法行為。 

(四) 乙方在僱用期間，須經甲方同意，始得於校內外修讀學位或選修、旁聽相關

課程，並不得報考或修讀服務系所之碩、博士班。 

(五) 乙方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並辦妥移交經管財物、業

務、待辦或未了案件等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七、乙方僱用至學年度終滿一年者，甲方應依據「國立東華大學校務基金工作人員

僱用要點」第 14及第 15點規定辦理年度考核。 

 

八、乙方於學年度中，如工作不力，經勸導無效，或違反有關規定，經查證屬實者，

得由甲方逕予解僱之。 

 

九、乙方慰勞假日數之核給，以在甲方服務之專職年資為準。 

 

十、乙方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自到職之日提繳勞工退休金至離職之日止。任職

至年滿 65歲者，應即無條件辦理離職。 

 

十一、乙方勞工退休金之給與： 

(一) 甲方每月負擔勞工月提繳工資之百分之六。 

(二) 乙方得在每月提繳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自願另行提繳退休金。自願提

繳者，一年內調整勞工退休金之提繳率，以 2次為限。 

 

十二、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

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三、乙方如未於離職前辦妥離職手續，除有不可歸責之因素外，視同解僱。甲方

因此所受之損失，乙方應負完全賠償責任。 

 

十四、本契約書未盡事宜依「國立東華大學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僱用要點」有關規定

辦理。 

 

十五、本契約書一式二份，雙方各執乙份，甲方由人事室保存。 

 

甲   方：國 立 東 華 大 學 

法定代理人：                                 (簽章) 

單位主管：                                   (簽章) 

※敬請審視工作內容※ 

 

乙   方：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